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陇川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对云南凯喜雅
丝绸纺织工业园（一期）项目
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

云南凯喜雅丝纺实业有限公司：
你单位报批的《云南凯喜雅丝绸纺织工业园（一期）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（报批稿）》已收悉，结合2019年4月18日我局组织的技术评估结果，经认真审阅《报告表》（报批稿），现批复如下：
一、项目工程概况及背景
云南陇川凯喜雅丝绸纺织工业园（一期）项目位于陇川工业园区章凤特色工业片区户弄特色工业片，为新建项目，项目中心地理位置坐标为东经97°49'56.23"、北纬24°11'24.63"，总占地128700m2（送审稿及会议纪要中为128694.8m2，土地出让合同中总面积为129058m2）、总建筑面积128850m2，总投资11100万元、环保投资472.82万元。本项目工程分为主体工程、辅助工程、公用工程及环保工程四个部分，其中，主体工程有6栋厂房，总建筑面积66900m2；辅助工程有宿舍8栋建筑面积50400m2，食堂5800m2，科研楼2栋建筑面积3200m2，管理用房9栋2250m2，门卫40m2，配电房180m2，垃圾站80m2，机动车停车场和非机动车停车场；公用工程有给水、排水和供电；环保工程有10m3隔油池2个，100m3化粪池8个，油烟净化器4套，减震隔声，垃圾桶，泔水垃圾桶25个，危废暂存间15m2，绿化19600m2。
二、审批意见
该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《报告表》中的工程概况介绍基本清楚，项目分析与环境影响源的识别基本上反映了项目特性，基本阐明了项目环保工程的合理性。据环评单位调查及项目单位反馈该项目不涉及文物古迹、名木古树等重要保护单位。经我局研究，同意该项目按照《报告表》中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工艺和环境保护对策进行建设。
三、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
（一）严格执行“三同时”制度，按照《报告表》及批复认真、规范的建设落实隔油池、化粪池、油烟净化器、减震隔声、危废暂存间、绿化等环保工程措施。
（二）不断改善提高污染防治工程措施，从源头减少各项污染物的产生量，在末端加大污染物的削减量。
（三）加强施工期场地噪声、扬尘的防控，规范收集施工废水回用不外排。
（四）严格落实《报告表》提出的污水处理措施，加强生活污水处理，规范的收集处理处置泔水，确保生活污水稳定达标排放；妥善运行管理电蒸汽发生器、中烫台及熨斗等用水生产设备，确保不产生生产废水。
（五）优先选用低噪生产设备，合理布设高噪声设备，并定期、及时的维修、养护，认真落实封闭、隔声、减震等环保工程措施削除噪声污染影响。
（六）施工期及运营期产生的固体废弃物必须妥善收集暂存，尽可能资源化回收综合利用，确实不能综合利用的及时清运至相关部门指定的地点妥善处理、处置，不得随意堆弃；规范收集处理处置厂区内产生的危险废弃物。建议合理配置垃圾收集设施，大力宣传鼓励员工从源头进行固体废弃物分类；建议适当布设防雨防渗的永久性废电池收储设施。
（七）建立健全污染防治设施运行、管理、维护机制，设专人负责各项环保工程设施的运行维护，以及监控污染物产排情况。确保污染防治设施安全稳定运行，规范固废收集处置，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，杜绝环境污染事故。
四、严格按照《报告表》中工艺、规模进行建设，认真落实环保资金的投入，严格按《报告表》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工程措施；建立健全环境管理工作机制，明确责任人及职责；按报告要求开展施工期与运营期环境监察及环境监测工作。
五、项目建成后，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》及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办法》等有关规定进行试运行及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。试运行前需向环评审批单位报告试运行时间，在试运行期间需完成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，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方可正式投入运营。
六、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时，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。


陇川县环境保护局
2019年5月6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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